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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林业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主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正部分）》的通知
渝林规范〔2024〕5号

各区县（自治县）林业局，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重庆市主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正部分）》已经2024年5月10日第12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与本通知规定内容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重庆市林业局

2024年5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主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正部分）》
	序号
	违法

行为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适用条件
	裁量阶次
	具体标准
	备注
	修正/新增理由

	1
	盗伐林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盗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盗伐林木2m³以下或者幼树60株以下的
	从轻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5.0倍以上6.5倍以下的罚款。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8月13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号)，对该违法行为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调整，导致现行《裁量基准》中对该违法行为的处罚超过了违法行为本身应受的惩处限度。将适用条件“林木蓄积”和“幼树株树”的划分标准进行提高更加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一般
	盗伐林木超过2m³不足4m³或者幼树超过60株不足150株的
	一般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超过2.0倍不足3.0倍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超过6.5倍不足8.5倍的罚款。
	
	

	
	
	
	
	严重
	1.盗伐林木4m³以上或者幼树150株以上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3.0倍以上5.0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8.5倍以上10.0倍以下的罚款。
	
	

	2
	滥伐林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较轻
	滥伐林木8m³以下或者幼树350株以下的
	从轻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1.0倍以上1.5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3.0倍以上3.6倍以下的罚款。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8月13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8号)，对该违法行为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调整，导致现行《裁量基准》中对该违法行为的处罚超过了违法行为本身应受的惩处限度。将适用条件“林木蓄积”和“幼树株树”的划分标准进行提高更加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一般
	滥伐林木超过8m³不足16m³或者幼树超过350株不足800株的
	一般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超过1.5倍不足2.0倍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超过3.6倍不足4.4倍的罚款。
	
	

	
	
	
	
	严重
	1.滥伐林木16m³以上或者幼树800株以上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2.0倍以上3.0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4.4倍以上5.0倍以下的罚款。
	
	

	3
	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
	《森林防火条例》第六条
	《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
	从轻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85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000元以上22000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
	一般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超过1850元不足365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超过22000元不足38000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未履行森林防火责任的
	从重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3650元以上,不足450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38000元以上,不足45000元的罚款。
	
	

	
	
	
	
	严重
	1.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改正；对个人处4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4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4
	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拒绝接受检查或者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
	从轻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74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6500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拒绝接受检查或者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
	一般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超过740元不足146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超过6500元不足8500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拒绝接受检查或者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460元以上,不足18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8500元以上，不足9300元的罚款。
	
	

	
	
	
	
	严重
	1.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8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9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5
	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五条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
	从轻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104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22000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
	一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警告；对个人并处超过1040元不足216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超过22000元不足38000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警告；对个人并处2160元以上，不足26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38000元以上,不足45000元的罚款。
	
	

	
	
	
	
	严重
	1.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警告；对个人并处2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4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6
	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内进行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五条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在森林防火区内进行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实施本项违法行为
	从轻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警告；并处5.0万元以上6.5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实施本项违法行为
	一般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警告；并处超过6.5万元不足8.5万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实施本项违法行为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警告；并处8.5万元以上,不足9.0万元的罚款。
	
	

	
	
	
	
	严重
	1.实施本项违法行为，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警告；并处9.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7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森林防火期内，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
	从轻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74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2900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
	一般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超过740元不足146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超过2900元不足4100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未设置森林防火警示宣传标志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460元以上,不足18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4100元以上，不足4500元的罚款。
	
	

	
	
	
	
	严重
	1.实施本项违法行为，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8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4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8
	森林高火险期内，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
	《森林防火条例》第二十九条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三)森林高火险期内，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高火险区活动的。
    第五十三条：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较轻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1级（低度危险），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活动的
	从轻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74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2900元以下的罚款。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相较“森林火险等级”（共三级），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共五级）作为适用条件的划分依据更具有林业行政执法可操作性，使裁量定位更准确，操作更规范，更贴合基层执法实践。


	
	
	
	
	一般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2级（较低危险）、3级（较高危险），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活动的
	一般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超过740元不足1460元的罚款，对单位处超过2900元不足4100元的罚款。
	
	

	
	
	
	
	较重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高度危险）、5级（极高危险），未经批准擅自进入森林活动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460元以上,不足1800元的罚款，对单位并处4100元以上，不足4500元的罚款。
	
	

	
	
	
	
	严重
	1.实施本项违法行为，造成森林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责令改正；警告；对个人并处18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4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
	补种树木的具体办法按照市林业局关于《重庆市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树木补种标准》的通知（渝林生〔2021〕19号）的规定执行。
	

	9
	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或者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海警机构和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地、禁猎（渔）区、禁猎（渔）期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二）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第五十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轻微
	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5000元的
	从轻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违法情节严重的可加重处罚，加重程度可依法裁量。


	经多次调研，基层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根据执法实践反馈日常办案亟需新增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较轻
	猎获物价值在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
	从轻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2.0倍以上7.4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猎获物价值超过1万元不足2万元的
	一般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超过7.4倍不足14.6倍的罚款。
	
	

	
	
	
	
	严重
	1.猎获物价值在2万元以上的；
2.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经司法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不予起诉、不予刑事处罚转为行政处罚的。
	从重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值14.6倍以上20.0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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